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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且受上位法限制，我国沿海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机制相对较完善，而内河方面多有欠缺。通过对我国现行船舶

污染损害赔偿机制的梳理，找出需要完善之处，采取合理可行的方式，给出相应的有中国特色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机

制远景构架路径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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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我国是油类货物和危险化学品货物的运输大国，水

上油类物质和危险化学品运输日益频繁，船舶污染事故

时有发生，生态损害风险不断加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在考察长江经济带

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把对海洋及内河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二十大报告中生态环境单列一章，意味着生态环境

保护在国家层面是关乎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保

障，是执政施政的关键一环，与文化、民生、安全等同

在一个层面上。如何更好地应对船舶污染事故造成的环

境损害，降低风险及事故后果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势在

必行，这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2 我国船舶污染事故及赔偿机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个完整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体系，包含两个层

级，第一层级是保险，第二层级是基金，并由海洋、内河、

油类和化学品四个象限构成。我国现已加入了国际油污

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 公约）、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

金公约（FUND 公约，仅适用于香港）以及国际燃油污

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BUNKER 公约）。但国内立法方面，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关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与赔偿的

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愈发重视水域环境保

护和船舶污染防治工作，《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

条例》、《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船

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出台，

以及正在征求意见的《船舶内河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使得我国船舶污染损害赔

偿制度建设方面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改善。

由于有“公约”的推动，我国沿海船舶溢油污染损

害赔偿体系走在了前列，海上建立了包含船东及其保险

人、油污基金两层赔偿主体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

且赔偿范围包括了持久性货油、非持久性货油及燃油等

污染，远超公约中仅限持久性货油的范围。我国这种海

上赔偿机制所采取的形式，与加拿大较为类似。但由于

我国大陆地区未加入 FUND 公约，国内的油污基金存在

基金赔偿限额偏低、范围偏窄、先行赔偿情形设定单一

等缺憾，尤其是在应对特大型溢油事故如“桑吉”轮、

“交响乐”轮的损失方面，国内油污基金无法为受害方

提供足够的赔偿问题表现更为突出。

此外，在危化品和内河方面我国还存在欠缺。沿海

化学品船舶缺乏污染损害保障机制，污染事故发生后，

只有船东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存在赔付能力不足的

风险。内河方面，我国尚未建立适用内河的船东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制度。虽然《危化条例》规定通过内河运输

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

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载运持久性

油类（原油、燃料油）和化学品并进行内河运输的船舶

需要参加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进行财务担保。但

是在具体的保险范围、保险额度以及是否如海上一样颁

发保险证书等方面，《危化条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为内河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夯实了基础，要求国家建立长

江流域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污染责任保险与财务担保相结

合机制。目前交通运输部起草了《船舶内河污染损害民

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待正式发布，

可为船舶内河污染损害赔偿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抓手和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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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制建设内容及路径

我国是航运大国但不是航运强国，小型船舶、老旧

船舶较多，一些航运公司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因此，

在建立国内赔偿机制时，不能将船舶的保险和赔偿责任

限制定得过高。目前，对航运业，特别是石油水上运输，

国家还是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政策。考虑我国仍处于发展

中国家，从赔偿体系上看，我国参照 CLC 公约和 FUND

公约的体系比较现实，美国实行的高保险、高摊款、高

赔偿的的赔偿体系不适合于中国。从运作模式上，加拿

大的运作模式更值得借鉴。一方面，中国已经接受了

92CLC 公约和 FUND92 公约（仅限于香港），确定了中

国的赔偿机制属于 CLC 公约和 FUND 公约体系。根据

国情，有必要在建立国内油污基金的同时，加入国际油

污基金以便获得更多保障。另一方面，我国船舶污染损

害赔偿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海域船舶危险化

学品污染损害和内河水域船舶油污损害的赔偿问题尤为

凸显。急需建立由船东强制保险、以及船舶污染损害赔

偿基金（含国内和国际油污赔偿基金）组成，覆盖沿海

和内河，油污和危险化学品的污染损害赔偿体系。具体

建设路径见图 1。

4 机制的中国特色

未来如按图 1 所示，建立由船东强制保险、以及船

舶污染损害赔偿基金组成，覆盖沿海和内河，油污和危

险化学品的污染损害赔偿体系，国际上加入 FUND 公约

和 HNS 公约以增加对重特大事故及危化品污染损害赔

偿能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体系，则

我国无论是在水域覆盖面、货种赔偿范围、还是损失赔

偿项方面都将走在世界前列，见表 1。

5 结语

要建立由船东强制保险，以及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基

金组成，覆盖沿海和内河，油污和危险化学品的污染损

害赔偿体系，其实现途径包括：一方面须修订或制订船

舶污染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和开展相关研究论证，如

在内河推行强制油污保险及海域推行有毒有害物质强制

保险的可行性论证；建立有毒有害物质基金，对有毒有

害物质的征收标准的论证等等。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

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入有关国际公

约、特别是 FUND 公约以弥补我国在重特大油污事故中

赔偿不足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由此可见，建立覆盖全面的船舶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符合十八大以来的政策导向，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契合国家治理总体目标 , 契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 

契合打造美丽中国的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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